
攻读研究生遴选办法

生物医学科学专业

zO24年推免工作小组组长: 张文勇
衤冫勿

,‘
r冫
廴冫Ⅱi冯

申请对象:医 学院 2025届 生物医学科学专业本科应届毕业

生 (延毕生不能参加),且满足以下情况者 :

l、 承诺无海外留学计划 ,专 业学术导师无联培推荐 ;

2、 思想品德优秀,热爱祖国,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,遵守

宪法、法律、法规,热 爱学校,践行
“
明德求是,日 新 自强

”

校训 ;

3、 诚实守信,恪守学术道德,在 学习和科学研究中无学术

不端行为 ;

4、 尊敬师长9遵守学生行为规范,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行

为习惯,无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及参加非法组织及活动 ;

5、 无受到学校、书院、学院等的学业警示及纪律处分 ;

6、 进入专业后无任何课程缺考和必修课不及格。

医学院⒛25届优秀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

排名方式:综合成绩排名 (3位整数,2位小数 )

排名范围:专业排名 (GPA≥ 3.0)



综合成绩计算方法 :

一、组成部分 :

1、 GPA占 79%

GⅡ 比重:总 CJPA占 3隅 ,专业 GPA占 70%

2、 学术专长占 15%

3、 综合测评占弼。

得分相同的情况下按照 GPA刊卜名由高到低排序。

二、综合成绩算式 :

总 成 绩 ￡PA米250冰0.79+学 术 专 长 米100米0.15+书 院 评 分

米5刈。05+体育评分米10刈。01(总分:三位整数,两位小数 ;

学术专长:满分 10分 ,书 院评分:满分 ⒛0分 ,体育评分 :

满分 100)

学业成绩范围:

1、 GPA:入学至⒛24年春季学期的期末成绩,其 中⒛22年

秋季学期考试必修科目如选择二级制计分的,P级按照 60分

计算 GPA。

2、 学术专长 :

1)学 生本科阶段以南科大医学院为单位,在 高水平期刊上

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医学和生物等领域与学业相

关的科研论文 ;

2)学 生参加的医学和生物等领域与学业相关的权威科研竞



赛并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(国 际级等同);

3、 综合测评分:由 书院评分 甄 (由 学生工作部提供),体育

素质评分 l%(由 体育中心提供 )。 具体细则详见学工部与体

育中心通知。

注 :

1、 学术专长审核制度 :

申请流程 :

学生本人提出申请,提供能够说明其科研论文、科研竞

赛和优秀项目的证明材料。医学院成立专家审核小组对申请

推免资格学生的提交的学术专长进行审核鉴定,排除抄袭、

造假、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,并组织相关学生在学校一定

范围内进行公开答辩。通过答辩审核鉴定的学生学术专长 ,

需通过公示后计入综合成绩。答辩全程录音录像,答辩结果

公开公示。未通过审核鉴定的,不得纳入推免连选综合评价

成绩计算体系。

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、职称、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

作的科研成果、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,不纳入学生本人推

免逃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,同 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。

学术专长计分规则 :

最终分数以医学院学术专长专家审核小组评议的为准

l)、 科研论文计分规则如下 :



学生本科阶段以南科大医学院为单位,在 高水平期刊上

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医学和生物等领域与学业相

关的科研论文 (综 述类论文按 0.3系 数折算;若为同等学历

水平的共同第一作者按 0.8的 系数折算 )。 学生有多项加分

情况时,原 则上只取最高项。

2)科研竞赛计分规则如下 :

学生参加的医学和生物等领域与学业相关的权威科研

竞赛并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(国 际级等同)。 学生

有多项加分情况时,原则上只取最高项。

国内竞赛包括 :

A、 收录于 《⒛23全 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》

竞赛目录中的

B、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(国 家级结题等同于

最高级别,省级结题等同于第三级别 )

国际竞赛:iGEM,iDEC等 国际权威赛事。

获奖 分数 折算系数

论文及专利类型 积 分

JCR一 区 SCI论
文

7

JCR二 区 SCI论文 4

冗R三 区及以下 SCI论文
0
乙

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、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

索引》、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》收录论文



最高级别 Q
o (l)个 人参赛:10O0/O

(2)团体参赛:成 员累计

分数不超过每个级别的

分数,由 团队集体协商

每名成员分数

第二级别 ’

臼

第三级别

2、 亲属回避制度 :

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 (如 收费

辅导教学等)报名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,

有非直系亲属等报名参加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各。相关学生

申请推免资格时也应主动向学院报各声明。对未按规定报各

声明回避关系的推免相关工作人员,学 院将依规依纪严肃处

理;对未按规定报各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推免过程和结果公

平公正的学生,学院将取消其推免资格。

3、 推免资格一经确定,如有因私 自申请境外学校博士、硕

士项目而放弃推免资格的,医学院将向相关单位出具官方信

函,对学生违背诚信承诺的行为予以说明。同时,医学院将

不再对其升学就业作任何推荐。




